
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0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 

持股比例低于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集泰慧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新余集泰慧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

份 13,325,867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99998%，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

东。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收到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新余集泰慧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集

泰”）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新余集泰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后，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已降至 5%以下，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占

减持当日总

股本比例 

新余集泰 

集中竞价 2019年 12月 16日 90,000 11.0175 0.0536% 

集中竞价 2019年 12月 17日 50,000 11.1318 0.0298% 

集中竞价 2019年 12月 18日 33,509 11.2056 0.0199% 

集中竞价 2019年 12月 19日 185,500 11.1763 0.1104% 

集中竞价 2019年 12月 20日 248,000 11.2045 0.1476% 



集中竞价 2019年 12月 23日 207,200 11.1135 0.1233% 

集中竞价 2019年 12月 24日 516,500 11.0730 0.3074% 

集中竞价 2019年 12月 25日 303,700 11.1686 0.1808% 

集中竞价 2021年 5月 10日 34,200 9.4224 0.0128% 

集中竞价 2021年 5月 11日 40,000 9.3893 0.0150% 

集中竞价 2021年 5月 12日 40,000 9.3750 0.0150% 

合计 1,748,609 - -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减持前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减持后总

股本比例 

新余集泰 

合计持有

股份 
11,234,457 6.68718% 13,325,867 4.99998% 

其中：无

限售条件

股份 

11,234,457 6.68718% 13,325,867 4.99998% 

有限售条

件股份 
0 0.00000% 0 0.00000%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168,000,000 股；2020 年 5 月 11 日，公司完

成注销库存股份 998,019 股，公司总股本从 168,000,000 股减少至 167,001,981 股；2020

年 6月 4日，公司以 167,001,981股为基数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实施资

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4股；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从 167,001,981股增加至 233,802,773

股；2021 年 1 月 8 日，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集泰股份总股本从

233,802,773股增加至 266,518,148股；因此，减持前的公司总股本以 168,000,000股计算，

减持后的公司总股本以 266,518,148股计算。 

2、“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情况”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首次减持公司股份前的持有

股份情况。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后，新余集泰持有公司股份 13,325,86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99998%，不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2、新余集泰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本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以及相关

承诺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新余集泰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意

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 

4、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新

余集泰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2021 年 4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新余集泰的减持计划：新余集泰计划减

持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 5,330,300 股，即不超过公司现时总股本的 2%。新余集泰

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订）》中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的要求，其减持比例符合该规定中的比例限制。若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注销股份等股本变动事项，应对上述减持

数量做相应调整，且保持减持比例不变。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将于本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截至本公告

日，新余集泰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新余集泰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